
惠州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 第 4号）有关规定，现对惠州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进行公示，以便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及对其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惠州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位于位于惠州新材料产业园化一路和惠一路交口西北侧，项目主要为惠州新材料产

业园内近期进驻企业提供污水处理服务，设计处理能力为 10000m3/d，主要处理产业园区内企业的综合废水，废水经处理后 70%

回用，30%排放，排放量为 3000m3/d。项目尾水采用加压输送至大亚湾石化区，最终依托大亚湾现有排海管道排放口深海排放，

尾水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同时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1-2015）中“表 1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直接排放限值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表 1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直接排放限值。

二、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惠州新材料产业园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惠东县白花镇新兴街

联 系 人：陈先生 电话：0752-8288667 E-mail：xclzgs@huizhou.gov.cn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广东德宝环境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788号自编 14栋之 165房

联 系 人：谢工 电话：020-83878216 E-mail：77992134@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及方式

公众可以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便利的方式，向委托单位或环评单位提交对项目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书面意见，

发表意见的公众请注明发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及时向公众反馈意见。

惠州新材料产业园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 07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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